委托保藏菌（毒）种/细胞信息登记表

根据(农业农村部评审中心部评审生函〔    〕      号要求/(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管理办法规定，我单位提交以下菌（毒）种、细胞及相关资料至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兽医微生物中心：

	制品名称
	

	序号
	菌（毒）种/细胞名称
	菌（毒）种/细胞编号
	批号
	代次
	制备
时间
	用途
	规格
	数量
	包装
	保存
条件
	有效期至
	实物标签
	备注

	
	
	
	
	
	
	
	
	
	
	
	
	
	

	
	
	
	
	
	
	
	
	
	
	
	
	
	

	
	
	
	
	
	
	
	
	
	
	
	
	
	


郑重承诺：（1）我单位对提交的上述材料及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2）如菌（毒）种、细胞设有有效期，我单位将按期开展繁殖鉴定并在到期前6个月内进行更换；如菌（毒）种、细胞未设有效期，我单位将定期监测并将结果书面报送至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兽医微生物中心。（3）我单位移交实物的标签与上述信息表一致。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移交人及联系方式：                                                 移交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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